附件 2：《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2026）》意见征求重点建议方向
为确保《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2026）》（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更贴合学院研究生培养定位、更符合师生实际需求，现面向全院师生征集《实施办法》细则修改意见，以下重点建议方向供全院师生参考：
一、评价体系框架优化建议
1. 各评价维度权重分配的科学性，综合素质评价总分在最小单元内量化计算方式的合理性等；
1. 评价体系与研究生培养目标、国家奖学金、专项奖学金评审要求的衔接度。
二、具体评价指标与计分规则建议
1. 学术科研能力相关指标（如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科研项目参与、学术会议参会等）的计分标准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一步细分或调整成果层次（如期刊分区、专利类型、项目级别），是否存在计分过高或过低的情况；
1. 学术科研能力的现有计分标准是否合理（如各项成果一/二/三作以1.0/0.3/0.1的比例计分是否合理，学术论文共同一作的情况如何计分，学术论文与会议论文的二三作是否应当计分，工程项目如何计分，是否应该设置每个类别的得分上限等）；
1. 学术科研能力相关指标（如学科竞赛、科研转化、工程实践等）的覆盖范围是否全面，计分方式与规则是否能体现不同实践形式的价值差异；
1. 体美劳素养的计分范围是否全面（如补充应该加分的项目，对于不在细则里的其他体美劳活动如何计分等），是否存在计分过高或过低的情况；
1. 新增指标或现有指标的细化建议。
三、评价流程与实施细则建议
1. [bookmark: _GoBack]评价材料的申报、审核、公示等流程是否清晰高效，是否存在流程冗余或遗漏风险，是否需优化材料提交方式、审核时限等；
1. 异议处理机制的完善性（如异议申请的条件、流程、反馈时限是否明确，是否能保障师生合法权益）；
1. 评价工作的组织分工是否合理（如学院、系所、班级 / 实验室在评价中的职责划分是否清晰）。
四、其他补充建议
1. 《实施办法》中表述模糊、易产生歧义的条款修改建议（需明确具体条款及修改理由）；
1. 提升评价工作透明度、公平性的其他机制建议（如公示内容细化、第三方监督等）；
1. 结合学科发展趋势，对评价体系的前瞻性优化建议；
1. 其他未提及但对《实施办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与建议。

